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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傳　真：04-23321634

聯絡人：蕭育琳

電　話：04-37061628

受文者：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28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08009820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0098201A00_ATTCH1.zip)

主旨：為促進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對於創新數位教學之理解及

推廣，本署規劃辦理「補助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

實施計畫」說明會，公開甄選補助20所學校，請查照。

說明：

一、本署為促進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對於創新數位教學之理

解及推廣，透過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協助教師發展以「學

習者為中心」之教學設計，特擬訂旨揭計畫，以引導各校

落實數位化教學創新，使教師及學生於數位教學情境進行

教學互動，藉此紀錄及追蹤學生學習情形。

二、旨揭說明會相關資訊如下，請踴躍參加並惠予出席教師公

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

(一)實施對象：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每校出席者以1人為

限。

(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8年9月9日(星期一)止。

(三)說明會時間：108年9月10日（星期二）9時30分至17時10

分

檔　　號:
保存年限:

8

1080006305

■■■■■■教務處 ■■■■■■■108/08/30 09:43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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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說明會地點：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401會議室(臺中

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26號)。

(五)報名方式：請逕至「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官網/線上報名專

區/補助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實施計畫徵件說明

會」專區進行線上報名（網址：http://wkb.idv.tw/ict

/），或快速連結網址(http://163.17.102.239

/inventory/public/user/userTask/31)進行線上報

名。

三、如有相關疑義，請逕洽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團隊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葉名娟小姐，聯絡電話(04)2221-3108，分機

3409。

四、檢附實施計畫及相關活動資料如附件1。

正本：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本署高中職組(均含附件)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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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網公告，請有意願參加者洽設備組。

二、因名額有限，以報名順序決定，先報名者優先參加。

三、請准予參加人員公差假前往。

會辦單位：人事室 林靜妤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

便簽
日期：

教務處單位：

108年9月2日

檔 號：108/1390

保存年限：03年

* 1 0 8 0 0 0 6 3 0 5 *



─ 批核軌跡及意見 ─
1.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教務處設備組長 王本銘：108/09/02 13:01:56

承辦意見：

2.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黎采綝：108/09/03 12:29:28

批示意見：

3.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人事室約僱人員 林靜妤：108/09/03 12:59:38

會辦意見：

4.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人事室人事主任 蘇蕙君：108/09/03 14:13:13

會辦批示意見：

5.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秘書室(代校長批核)校長室秘書 簡淑敏：108/09/03 16:49:47

批示意見：如擬

6. 新竹市立建功高級中學教務處設備組長 王本銘：108/09/05 15:41:45

承辦意見：

─ 欄位批核紀錄 ─

─ 貼紙備註資訊 ─

第2頁 共2頁

摘要：一、上網公告，請有意願參加者洽設備組。



108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徵件說明會 

一、活動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10日(星期二) AM 09:30-PM 17:10 

二、活動地點：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401會議室 

(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號) 

三、活動議程： 

時   間 研習內容 主持人/演講人 

09:30 ~ 09:50 報到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團隊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09:50 ~ 10:10 開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出席代表 

10:10 ~ 11:00 
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計畫書撰寫

分享 
講者：待聘 

11:00 ~ 12:30 
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計畫徵件說

明 
講者：待聘 

12:30 ~ 13:30 用餐  

13:30 ~ 14:20 
107 年度科技領域推廣學校補助學校

執行經驗分享一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郭銘哲

秘書 

14:20 ~ 15:10 
107 年度科技領域推廣學校補助學校

執行經驗分享二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邱

幼樁主任 

15:10 ~ 15:20 休息 

15:20 ~ 16:50 科技領域創新數位教學經驗分享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

業學校徐必大主任 

16:50 ~ 17:1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出席代表 

17:10 ~ 賦歸  

四、內容重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促進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對於創新數位教學之

理解及推廣，透過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協助教師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



學設計，本計畫特採智慧創新應用教學活動設計為主軸，辦理經驗交流及推廣

活動，提供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及學生於數位教學情境進行教學互動，

藉此紀錄及追蹤學生學習情形。此外，本署另補助各校更新一般教室之資訊科

技設備或數位學習之行動裝置搭配網路接取環境及介面之建置，以滿足數位教

學中支援互動教學及創新教學較高層次的應用需求，爰公開甄選數位化創新教

學典範學校，做為各校推動典範。 

五、參加對象：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六、線上報名 

請見網站說明，網址： http://wkb.idv.tw/ict/ 中「補助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

典範學校實施計畫之說明會」 

七、聯絡資訊 

    聯絡單位：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葉名娟小姐 

連絡電話：04-22213108#3409；電子信箱：ict@wkb.idv.tw 

八、交通資訊 

 

http://wkb.idv.tw/ict/


 火車站(台鐵新烏日站)－直走約 30秒抵達 

 高鐵站(台中站) －請往出口 3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

廳，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捷運(台中高鐵站 G17)－預計 2020年 12月通車，直走約 2分鐘抵達 

 公車－ 

 高鐵台中站(台中市區公車)：3、26、33、39、70、82、93、99、

101、102、133、151、153、153區、155、155副、156、158、

160、161、617、800、1657、A1、56、74、281副、655 

 高鐵台中站(旅遊景點接駁線)：6188、6188A、6268B、6333B、

6670、6670A、6670B、6670C、6670D、6670E、6670F、6670G、

6737、6738、6882、6882A、6883、6883A、6933、6933A、6936 

 開車－ 

 台 74線(中彰快速道路)：台 74線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

環河橋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停車－ 

 台鐵新烏日車站【室內停車場】：電梯直達會議中心 

汽車 20元/時，高鐵東一路右轉入迴轉道左側即為汽車停車入口處 

機車 20元/日，機車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一路 

 日出停車場【戶外停車場】：步行至台鐵新烏日車站(搭乘電梯或手

扶梯至會議中心)，停車入口處位於高鐵東一路 

汽車 80~100元/日；機車 15元/平日、20元/假日 

九、注意事項：為響應環保，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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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實施計畫 

 

一、 目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促進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對於創新數

位教學之理解及推廣，透過科技融入教學模式，協助教師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

學設計，本計畫特採智慧創新應用教學活動設計為主軸，辦理經驗交流及推廣活動，提

供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及學生於數位教學情境進行教學互動，藉此紀錄及追蹤學

生學習情形。 

此外，本署另補助各校汰換一般教室之資訊科技設備，搭配網路接取環境及介面之

建置，以滿足數位教學中支援互動教學及創新教學較高層次的應用需求，爰公開甄選數

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以下簡稱典範學校），做為各校推動典範。 

二、 補助對象 

(一) 公開甄選補助 20 所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二) 前項補助校數得由本署依實際規劃及執行情形彈性調整之；並得視甄選及政策推動

情形，主動邀請或指定學校提送典範學校徵選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核定補助執

行。 

三、 計畫辦理期程 

(一) 自 108年 8月 1 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二) 各校應依前項期程進行規劃，其執行成果將列入下一年度計畫及經費審核之參據。 

四、 辦理重點 

(一) 配合本署發展科技領域創新數位教學課程模組，成立高級中等學校數位教學專業社

群，透過資訊科技融入發展跨領域創新數位教學環境及應用情境。 

(二) 配合本署推廣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對科技領域創新數位教學課程模組之認知，鼓勵教

師及學生積極參與創新數位教學活動，強化教師及學生於創新數位教學領域之知能。 

五、 補助基準 

(一) 本計畫補助額度為每校新臺幣（以下同）120萬元為原則。資本門為 80萬元為原則；

業務費為 40萬元為原則。 

(二) 本計畫如已向本署其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者，不得重複申請；計畫已獲其他機關之

補助項目，應擇一，不得重複；未獲本署補助之項目及經費，由受補助單位自籌經

費支應或申請其他機關（構）補助，並應於申請時一併提出說明。 

(三) 補助經費編列標準及支用，應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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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辦理。 

六、 申請作業 

(一) 申請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08年 8月 30 日止。 

(二) 申請方式：依本署委辦計畫官方網站（http://wkb.idv.tw/ict/）公告期限內線上上傳計

畫書電子檔（如附件 1）與授權書電子檔（如附件 2，受補助學校及合作

學校皆須填寫一份）。 

七、 審查作業 

(一) 由本署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主計人員等，組成審查小組逕行審查。 

(二) 審查重點 

1. 典範學校具體運作之執行目標。（10％） 

2. 發展創新數位教學課程模組與建立數位教學專業社群。（40％） 

3. 配合國教署推廣高中職師生創新數位教學知能及參與數位學習活動。（30％） 

4. 行政配套與機制(人力、軟硬體設備或經費支援、相關輔助措施)。（10％） 

5. 經費運用規劃之合理性。（10％） 

八、 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 經費請撥：已獲核定學校於規定期限內檢附領據，國立學校逕函送本署請款；直轄

市、縣(市)立學校送請各該主管機關彙整後，函送本署請款。 

(二) 經費結報：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結報作業。 

九、 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 配合本署落實辦理本計畫各項推動事務。 

(二) 配合本署發展適合高中職師生創新數位教學課程模組及跨領域數位教學課程模組，

並辦理研習或教學觀摩等各項活動。 

(三) 配合本署署規劃跨校創新數位教學課程模組，每一所典範學校須另外邀請至少 2 所

學校做為合作學校（若典範學校為離島地區學校，則不在此限內)，共同進行數位教

學課程模組開發，並成立跨校教師增能工作坊，進行增進授課教師科技領域數位教

學知能，發展創新數位教學結合資訊科技融入之課程模組，並鼓勵高級中等學校各

學科及群科中心共同參與本計畫。 

(四) 推廣導入高中職學習平台，於學期中運用學習平台，推廣創新數位教學的知能。   

(五) 整合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籌組專業社群，發展及推動創新數位教學。 

(六) 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主任、一般教師及行政人員數位教學相關研習活動，

推廣及發展科技領域創意數位教學研究。 

(七) 受補助學校得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 8 條，給予執行計畫之

教師減授鐘點費，其鐘點費由本計畫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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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計畫成果提報 

(一) 各校應於期末考核期限內繳交相關文件（包括期末考核報告、計畫相關成果與相關

數位多媒體資料，與每門教案的數位教材授權書如附件三）及報告書電子檔，電子

檔請依計畫核定後說明上傳線上成果網站，檔案如無法順利傳送，應即時與之連繫。 

(二) 未於期限內提出者，視同計畫未完成，經本署輔導後改善無效果者，本署得要求受

補助學校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助經費。 

十一、 計畫成果考核 

(一) 考評方式 

由本署組成審查小組逕行審查，必要時實地至參與計畫執行之典範學校訪視。 

(二) 期末考核 

1. 計畫期程內，訂於當年度 11月期間辦理為原則。 

2. 須達成本計畫的關鍵績效指標。 

3. 學校應將本計畫成果上傳至本計畫線上成果網站，並配合本署辦理成果發表及

推廣，提供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經驗分享及交流機會。本計畫執行成效將作為是

否續以補助或本署相關計畫補助之參考。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受補助計畫，一經核定，不得任意變更，如因故撤銷或逾期未執行者，最遲應於計

畫核定後二個月內備文向本署說明，並繳回全額補助款項。 

(二) 計畫執行期間應確實遵守學術倫理規範，計畫成果產出之內容如有參考、引用他人

之圖文或照片，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計畫人員應註明其來源出處及原作者姓名，

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計畫相關成果，本署基於非營利推廣之需，享有使用權，

其使用範疇，於計畫核定後請撥經費時一併簽署同意。 

(三) 計畫相關成果不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利，如有涉及使用智慧財產權之

糾紛或任何權利之侵害時，悉由受補助單位及執行人員自行負責法律責任。 

(四)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署相關函文或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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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補助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 

 

 

 

計畫申請書 

 

 

 

 

申請縣市： 

申請學校： 

計畫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計畫期程：108 年 08 月 01日起至 108 年 12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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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表 

直轄市或縣市  

聯 絡 資 訊 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貳、計畫摘要 

請就本計畫重點概述，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字 

摘  要：（五百字以內） 

關鍵字：（至少三個關鍵字，關鍵字之間請以逗號隔開） 

參、計畫項目與策略 

一、目標與發展願景 

•規劃目標及發展願景。 

•請說明建置規畫和推廣目標。 

一、推動組織及分工 

•請說明典範學校組織架構、人員分工及運作機制。 

•請說明共同開發學校的組織架構、人員分工及運作機制。 

•請說明典範學校與共同開發學校的分工與協調機制。 

•請說明計畫專案管理、教學設計及技術支援人員。 

 

附件一 



 

2 
 

二、創新數位教學教材教法或課程模組 

•請說明如何強化創新數位教學及運用學習資訊應用環境發展適合高中職學習之創新

數位教學教材教法或課程模組。 

•若有跨機構合作（例如：大學、三大科教館、企業等），請說明合作模式。 

三、創新數位教學應用認知推廣 

‧請條列式說明推廣方式與運作(例如：工作坊、體驗活動、社團、競賽、研習等)。 

四、行政配套和鼓勵機制 

•請說明人力、軟硬體設備或經費支援。 

•相關鼓勵措施機制，如教師嘉獎、減授鐘點等 

五、智財權機制 

•請說明如何處理智財權歸屬、授權及合法利用智慧成果之機制(如 SOP 的流程)。 

肆、經費運用與規劃 

•108年 8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經費編列。 

伍、預期效益及關鍵績效指標 

•請說明計畫項目執行效益（量化及質化）。 

•表格可自行往下增加 

 

                       表一 關鍵績效指標 

 目標 績效指標 108年達成值 

一 

發展創新數

位教學教材

教法或課程

模組 

配合計畫辦公室發展創新數位教學課程模

組，發展適合高中職學習之科技領域融入課

程模組。(期末須繳交相關課程教材與影片

簡介) 

受補助學校至少 3

套/合作學校各至

少 1套 

配合計畫辦公室設計跨領域數位教學應用學

習情境，發展適合高中職數位學習之跨領域

資訊融入課程模組。(期末須繳交相關課程

教材與影片簡介) 

受補助學校至少 3

套 

二 

創新數位教

學課程模組

之認知推廣 

配合計畫辦公室，鼓勵高中職學生參與創新

數位教學課程模組數位學習活動。(期末須

繳交相關活動紀錄影片) 

學生 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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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計畫辦公室，發展創新數位教學應用等

相關學生社團活動，互相交流。(期末須繳

交相關學生社團說明與社團紀錄影片) 

至少 3案 

三 

創新數位教

學應用增能

工作坊 

辦理創新數位教學教師增能工作坊與教學觀

摩，提供教師交流學習平台，以增進一般教

師創新數位教學應用認知。(期末須繳交相關

活動報告書與活動紀錄影片) 

參與一般老師至

少 50人數 

四 

創新數位教

學應用研習

活動及成果

發表 

辦理高中職校長、主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科

技領域教學應用教學活動成果發表。(期末

須繳交相關活動報告書與活動紀錄影片) 

至少成果發表 1

場，該活動至少 5

校參加 

五 

創新數位學

習學生學習

成果發表與

展示 

以科技領域課程教學內容與成果為基礎，鼓

勵並帶領學生積極參與競賽活動，例如：科

展、專題製作與小論文 

受補助學校至少 3

組學生參與競賽

活動/合作學校各

至少 1組學生參

與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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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育部國教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經費表請進入系統填寫，完成後由系統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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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核表 

典範學校計畫書檢核表 

檢核面向 檢核項目（請勾選） 備註 

目標與 

現況分析 

 規劃發展目標。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推動組織及分工 

 具有推動組織架構且權責明確。 

 訂定經營之分工運作機制。 

 定期舉辦相關會議／活動。 

 具備計畫專案管理人員。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創新數位教學教材

教法或課程模組 

 配合國教署發展適合高中職學習之創

新數位教學課程模組。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數位教學認知推廣 

 擬定數位教學認知推廣計畫，定期修正

評估。 

 配合計畫辦公室策辦和參加創新數位

教學活動。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行政配套 

 軟硬體設備或經費支援訂立完整。 

 具有鼓勵措施，強化教師專業。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智財權 

機制 

 說明智財權歸屬、授權及合法利用智慧

成果之機制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經費運用與規劃 

 經費運用規劃合理。 

 

請參考附件____，

或計畫書第 ____

頁。 

 

 

 

 



 

 
 

附件二 

教育部「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 

著作利用授權契約 

 
立契約書人 著作財產權人： (以下簡稱甲

方) 
 

被授權人：教育部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與乙方就下列著作之利用權授權事宜，同意依下列條款簽訂本契約： 

 第一條 契約之依據 

依據「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徵選須知」之規定，計畫之研發成果及

其智慧財產權，除經認定歸屬教育部所有者外，歸屬受補助單位享有。本契

約之甲方係依前述規定，以受補助單位之身分享有研發成果及其智慧財產權

， 並同意無償授權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為不限時間、地域或內容之利用，

著作人並應同意對乙方及乙方所指定之人不行使著作人格權。 

 

第二條 契約之標的 

(一) 契約標的為 108學年度「落實數位化創新教學典範學校徵選須知」之期末

成果報告及所繳交之相關資料。 

(二) 前項計畫成果之公開授課、演講、報告、展演、與會談之聲音、影像及肖

像等內容。 

 

第三條 授權範圍 

(一) 甲方非專屬並無償授權乙方得將第二條之標的為非營利或教育用途之各

種利用，並同意對乙方不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 第二條所示之標的，如有不宜公開展示者，應由甲方以書面詳列清單後

提出申請，並經乙方同意後，得不公開展示。書面清單應作為本契約之

附件。 

 

第四條 雙方之義務 

(一) 甲方擔保本契約所載之著作，確實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且有權授權

乙方使用，且無侵害第三人權利情事。 

(二) 甲方應負責督促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程屆滿，依乙方計畫經費核定

補助清單及相關規定，撰寫可供發表之成果報告，送至乙方指定地點辦

理結案。 



 

 
 

附件二 

(三) 乙方於所建置之資料庫或網站呈現本契約標的之內容，得自行決定是否

以附記 或適當方式表現本契約標的之著作人。 

第五條 損害賠償 

本契約任一方當事人如違反本契約之約定或擔保，應依法賠償他方當事人所受

之損害。 

 

第六條 契約之作成與修改 

本契約乙式二份，其附件視同契約之一部，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本契約之修正，應由雙方協議另以書面為之，並視同契約之一部。 

第七條 管轄法院 

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契約所生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及業界慣例解決。無法協議

解決而涉訟時，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立契約書人 
 
 

甲方：   

(請填註學校全稱後蓋用機關印信) 
 
 

甲方代表人：   

（請填註首長職銜、姓名後蓋用首長職銜簽字章） 

 
 
 
 
 

 

計畫主持人：    

 (簽章) 

 

 

乙方：教育部 代表人：部長 潘文忠 

代理人：教育部國教署署長 彭富源 

地址：10055臺北市中正區徐州路48-1號（台北辦公室） 

  41341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8之 4號（台中辦公室） 

 

 

  中華民國 108  年  月  日 



 

 
 

附件三 

數位教材授權書 

請針對完成的數位教材提供授權書，若不只一門教材，可自行複製增頁使用。 

茲同意錄製本人於        教室【       (課程名稱)            】之

上課內容，製作成數位影音檔案，提供教學、研究等用途之公開傳輸、公開

上映、公開演出、公開播送與網路線上閱覽。若因教學研究之必要，得重製

該視聽著作。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授權使用之著作，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

產權、隱私權及其他權利之情事，如有侵害第三人之權利者，悉由授權人自

負法律上之責任。本件授權不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並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立同意書人聲明對上述同意之著作與教材內容仍擁有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學校名稱： 

連絡電話：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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